新办公场所隔断安装服务合同
甲方（采购人）：德阳高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汉市天津路西一段38号 8楼802号
邮编：618300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条 合同标的
1.1 服务名称：新办公场所隔断安装服务
1.2 服务内容及范围：乙方为甲方新办公场所提供隔断安装服务，服务范围涵盖隔断安装材料的筹备（含材料采购、运输、检验等）与隔断的专业安装服务，乙方对该项目的材料质量及安装质量全权负责，具体如下：
分隔总面积约61.06平方米，共分隔为2间办公室。采用材质主龙骨44*100*1.4铝合金，固定玻璃采用10mm玉砂钢化玻璃。
第二条 合同价款
2.1 本合同价款为固定包干价，金额为人民币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税率：       。该价款已包含完成本项目约定服务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交通费、差旅费、税费、利润、保险费等，以及后续可能产生的服务费，甲方无需额外支付其他费用。
第三条 服务期限
3.1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0天内完成全部隔断安装工作，并提交甲方验收。
3.2 若因甲方原因（如场地占用、需求变更等）导致工期延误，乙方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工期相应顺延，具体顺延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若因乙方原因（如人员安排不当、材料短缺等）导致工期延误，每逾期1天，乙方应按合同总价款的0.5%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20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第四条 质量要求与验收
4.1 乙方提供的材料（铝合金、磨砂玻璃等）需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及附件《项目清单和技术要求》的规定，进场前需向甲方提供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甲方有权进行抽检，抽检不合格的材料乙方应立即更换，因此产生的费用及工期延误由乙方承担。
4.2 安装服务过程中，乙方应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的安全、环保等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服务安全，若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及损失。
4.3 服务完工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及相关验收资料（如服务记录、材料合格证明等），甲方应在收到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4.4 验收标准以本合同约定及国家相关规范为准，验收合格的，双方签署《验收合格确认书》；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应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整改完毕并重新申请验收，整改费用由乙方承担，若整改后仍不合格，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第五条 付款方式
5.1 本合同项下款项支付方式，经甲方验收通过并由乙方提供资金支付审批资料后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0%。
5.2 乙方应在甲方付款前向甲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延迟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5.3 甲方付款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收款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
6.1 甲方权利与义务
权利：有权对乙方的材料质量、服务进度、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有权要求乙方整改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事项；验收合格后，有权要求乙方提供后续服务。
义务：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提供服务场地（确保服务前场地具备服务条件）；及时回复乙方提出的与项目相关的合理问询；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
6.2 乙方权利与义务
权利：按合同约定收取合同价款；在甲方原因导致服务期延误时，有权要求服务期顺延。
义务：按合同约定的期限、质量要求完成安装服务；承担服务过程中的安全责任及费用；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对甲方提出的整改要求及时响应并落实；在验收合格后，按合同约定提供后续服务；不得将本项目转包或违法分包给第三方，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 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每逾期1天，应按逾期支付金额的__0.5__%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_30_天的，乙方有权暂停提供服务或解除合同，甲方应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7.2 若乙方提供的材料或安装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导致甲方或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7.3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其他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为追索权利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等）。
第八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8.1 对本合同的任何变更，需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2 发生本合同约定的解除情形（如乙方服务期延误超期、质量整改后仍不合格、转包分包等；甲方逾期付款超期等），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合同，合同自通知到达违约方之日起解除。
第九条 争议解决
9.1 本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释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9.2 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其他约定
10.1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10.2 本合同一式_陆_份，甲方执 肆 份，乙方执 贰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3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10.4 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项目清单和技术要求


甲方（盖章）：德阳高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GoBack]签订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    日




